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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態環境日趨惡化，這是為甚麼？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環保制度和政

策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認為當前中國環境治理的困難主要表現在生產技術落

後、政府環保部門職權不統一、不獨立和缺乏公眾參與這三個方面。

環保出問題，是因為中央領導不重視嗎？
是因為政策法律不夠多嗎？

在一個集權國家，當政府治理出了問題，人們習慣的反應就是：上頭不重

視。中國環保問題解決不好，人們感覺上就會認為，大概這是由於中央領導不

重視環保。但從有關資料看，似乎不是這樣，因為改革以來歷屆中央領導都在

強調要搞好環保工作。例如，早在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就提到：「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

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

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995年9月，江澤民強調「必

須切實保護資源和環境，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後代ô想，決

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要根據我

國國情，選擇有利於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和消費方式」。

1999年，溫家寶在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會上報告，承認「環境污染蔓延的趨

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破壞的程度還在加劇」，強調「實施可持續發

展戰略，是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內在要求，⋯⋯是唯一正確的戰略選擇」，提

出「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要

求「嚴格執行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責任制」。2003年3月，胡錦濤在人口資源環境

座談會上提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使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

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要

中國環保為甚麼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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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

設和產品生產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逐

步使生態步入良性循環，努力建設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生態示範區、生態省」。

我不厭其煩地引用歷屆領導關於環保的講話是想證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

來，中央領導十分重視環保問題：中央領導早在1983年已強調環保為「基本國

策」，這說法沿用至今；在1994年又將「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從這樣高

的提法看來，不可謂不重視。然而，中央領導重視環保，但環保問題仍然不

斷，是不是由於政策和法律不夠呢？

不是的：中國法律和政策從來都是中央領導觀點和意志的延伸，領導的講

話精神一定會變成政策或法律。以下一些資料可以證明。1978年10月，國務院

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通過《環境保護工作匯報要點》，提出了「下決心在1980年

底控制住污染，到1985年基本解決污染問題」的目標；同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

通知，同意《要點》中提出的「目標」，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貫徹執行。1979年9月

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其後在1982-88年間相

繼制定《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森林法》、

《草原法》、《漁業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動物保護

法》等十種法規；1989年12月又通過了永久性的《環境保護法》。

1994年3月國務院討論通過有關中國二十一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的《白皮

書》，規定「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納入經濟發展、人口、產業、社會保障等立法

中」，「建立綜合的經濟與資源環境核算體系，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考慮和體

現資源環境的因素」。199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修訂《刑法》，增加「破壞環境資源

罪」，共九條內容；兩年後又通過修訂《憲法》，在其中第二十六條規定：「國家

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2002年11月的十六大

報告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

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該次大會通

過的新黨章，也增加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容。

迄今為止，中國已經為環境保護而制定了二十八項法律、四十九項行政法

規；170件規章和規範性文件、十餘件軍隊法規和規章、546項國家標準；又批

准和簽署四十八項多邊國際環境條約。環保的政策和法律規定不可謂不多。但

是，有領導的講話，有繁多法律和政策規定，為甚麼環保仍然步履維艱，未見

好轉呢？

中國環保困境的三大原因

1、現代化進程中的技術與資源結構問題

人類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以技術變革來回應資源壓力。從游牧漁獵轉向農耕，

然後再轉向近現代工商業社會，這>面有一條清晰的線索：生產技術與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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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日趨提高，新資源不斷被開發出來供人消費。文明的階段性變化，其基礎

就是「技術—資源」的變化，人與環境的關係，是由「技術—資源」決定的。

但人對自然的控制和開發，破壞了自然系統本身，這反過來可能將人類毀

滅。按這樣的邏輯，人性中本身就有自我膨脹並最終毀滅的程序。人類從史前

黑暗中進入歷史，就已經會冶煉青銅了；到鐵器時代，人類的工具能力強化，

人口隨之膨脹，自然資源隨之被毀壞。技術是人創造的，其本身是自然所沒有

的，非自然的。非自然的東西切入大自然，這是一切環境問題的根源。其實，

人性也許在本質上就是非自然的，就是以異類的方式切入大自然。世界所有宗

教都認為，人是超自然的：道教追求的成仙、佛教追求的成佛、基督教追求的

進入永生的天國，可不都是超自然的嗎？而技術，正是人類本性超自然的最具

體表現。我們只能從人性的超自然本質這個基礎，去看待人類的技術問題。

人性是超自然的，人的技術是超自然的。但是，超自然就一定是反自然的

嗎？從人類過去的表現來看，人類的技術系統表現出了反自然的特徵，這種反

自然特徵在傳統農耕社會也一樣存在。中國的黃土高原幾千年前森林密布，水

草肥美，而現在是一片荒涼，河乾泉枯，原因就是幾千年小農經濟的耕耘。近

代科技革命後，人的技術能力大大強化，人類不僅可以掃平地面上的資源，還

可以深度挖掘大地深處的資源，人類技術系統的反自然特徵更為明顯。英國在

十七世紀成了以海洋控制為核心的世界性霸權，其技術基礎是礦業和紡織業。

礦業建立在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紡織業則建立在稀缺的人工可再生資

源的基礎上——羊毛、棉花，但最終也依靠有限的土地資源。稀缺與高欲望的衝

突，導致競爭或戰爭。環境研究人員有一個判斷，凡稀缺資源，一定是污染性資

源，一定是反自然的。上帝讓這樣的資源成為稀缺性的，就是不想讓人類使用

它。例如化石燃料就屬於稀缺性污染資源。但是，由於路徑依賴，英國的技術模

式為後來的國家所遵循。能源的主體雖然不斷發生變化，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

煤炭，到二十世紀中葉開始的石油和天然氣，但都指向稀缺性的不可再生資源。

但是，人類有沒有可能將整個技術系統自然化呢？將「超自然—反自然」的

技術系統改變為「超自然—順自然」的技術系統呢？在環境危機面前，多數人沉

浸於對未來的悲觀看法中，但卻忽視了無數新的技術變革。

今天，面對嚴重環境資源問題，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尋求「技術—資源」變

革。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節能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開發這些技術上的突破，

已為人類文明轉型帶來了福音。太陽能汽車、氫能汽車、風力發電這些技術創

造，表現出了與傳統反自然的技術系統全然不同的哲學。這些技術當然是超自

然的，但卻不是反自然的，它在給人類帶來福利的同時，並不以破壞大自然系

統為代價。人們習慣說，環境問題是由技術造成，又要依賴技術來解決，這就

是人類的困境。其實，這說法忘了不同技術系統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可能有本

質上的差別。上帝讓風力、太陽能成為豐裕資源，開發和利用這樣的資源，是

順應大自然系統的。

也就是說，當技術系統指向稀缺的污染性的資源，它是反自然的；當它轉

向豐裕的清潔的資源，就是與自然和諧的，而這樣的轉型，正在開始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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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新技術革命普及之前，解決污染問題是困難的。在人口不可減少、物欲

不可控制、當前所需的自然資源儲備難以增加、環境容量無法擴展的這些硬約

束下，人們在短期內所能ô眼的唯有「生產方式」的轉變。

中國當前的情況是：人均資源少，人均環境容量小，生產技術系統的環境破

壞性大，社會環境管理不到位，這些複合因素造成了當前的環境困境。中國再沒

有條件走西方以稀缺性污染資源（如化石能源）為基礎的路，只能在豐裕的清潔能

源基礎上走自己的新現代化之路。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已注意到生產方式的轉變問

題，他在1993年10月第二次全國工業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創建現代工業

新文明」，強調「清潔生產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必

需」，「我們可以把『清潔生產』概括為『清潔的原料、清潔的生產過程和清潔的產

品』。它體現了現代工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既能提高經濟效益，又有良好的環境

效益」；2002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

但是，能源基礎的轉換，清潔生產的推進，環保的強化，在現階段都意味ô

成本上升，亦即市場競爭落敗，而各級政府要稅收，企業要利潤，職工要就業，

發展高於一切。所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就成了發展不得不承受的成本。

最近，發改委已強調在今後的經濟規劃和產業政策中，要將力量集中到新能

源科技和循環經濟等領域上來。其實，這不過意味ô公共財政有一部分資源會流

向新能源和循環經濟，亦即部分科研機構和少數企業能得到少量資金支持，但這

對整個中國經濟沒有多少實際的作用。新能源和循環經濟在世界各國都是剛剛起

步，處於前期探索階段，整個世界經濟仍然是以化石燃料為基礎。在新能源科技

（如氫能、太陽能等）還沒有重大突破和普及之前，世界性的環境污染仍然難以得

到控制。世界環保如此，中國技術基礎落後，環保之路就更艱難了。

除去人口這個核心因素外，近代工業文明的「技術—資源」的反自然性是環境

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世界如此，中國也如此。人類的希望正在於「技術—資源」

這個生產方式基礎的轉換，由反自然的生產方式轉為與自然和諧的生產方式。

2、政府環保職權配置問題

環保職權不統一、不獨立，是中國環保上另一個大問題。所謂職權不統一，

指其職權被分割到完全不同的部門。例如，森林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由林業部門

分管；農村生態保護由農業部門分管；水環境由水利部門分管；城市環境由城

建部門分管；交通環保由交通部門分管。即以汽車尾氣治理為例，這就涉及技

術監督部門（排氣處理裝置）、交通部門、交警部門、環保部門等諸多機構。有

好處時它們一窩蜂上，爭權奪利，有麻煩要承擔責任時就作鳥獸散。以淮河治

理為例，1994年7月淮河下游發生震動全國的特大污染事故；1995年8月國務院

發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規定在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

標排放，到1997年12月國務院環委會得出結論：基本實現治淮第一階段目標。

但是，到2004年4月，「投入600億元，十年淮河治理無效」的報導卻充斥各大媒

體。淮河污染久治不下，環保職權不統一是原因之一，而治淮《暫行條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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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之不完善，是淮河污染屢治不絕問題的根源。最明顯的缺陷表現在職權多

元化和責任分散化：該條例中，淮河治污的職權主體有以下多個：淮河流域水

資源保護領導小組、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政府、國務院計劃部門、水

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行業管理部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各級環保部門；同

樣，可受處罰的主體也是多元的，包括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

省市縣環保部門。這造成職權多元化，家家爭權而又家家不負責。這個問題不

僅存在於淮河污染治理上，也存在於一切環保法律法規上。一件事，應該只有

一個職權主體，這樣責任追究才能明確起來。但在中國，政府各部門的權力爭

奪，往往使同一領域的管理職權被段段分割，難以形成綜合整體的管理力量。

所謂環保職權的不獨立，指環保部門只是行政系統的一個部門而已，不具

備超越地方黨政領導的地位和權力。《環境保護法》將環保權力和責任主體規定

為「地方政府」，這就使得環保機構失去了獨立的權威性。環保機構領導的任命

由地方黨政領導決定，這樣監督地方黨政領導就成了一句空話。許多污染企業

是地方利稅大戶，官員靠它們養，職工靠它們就業，環保部門得罪不起。面對

「你是要環保法還是要烏紗帽」的選擇，很少環保部門領導是選擇環保法的。基

層環保部門都有苦難言，它們希望環保部門成為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

和獨立執法部門，其監督對象不僅包括企業，也要包括政府各行業部門、地方

政府。這樣環保部門不用管污水處理廠建設（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不用管企

業技術結構調整（這是行業主管部門和企業的事），不用管農業上使用化肥農藥

之事（這是農業部門和地方政府之事），只是監督執法，只管依法依標準處罰（處

罰對象包括地方政府、行業主管部門和企業等）。但是，這涉及到諸多部門職權

的重新調整，因此環保獨立垂直管理的提法喊了多年，迄今仍沒有動靜。

政府中人都清楚，環保職權配置有問題，不利於環保事業發展，但這問題

長期得不到解決，真正原因是甚麼呢？雖然中央領導在嘴上一直強調環保，雖

然政府下發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規和文件，但從根本上說，整個政權體系從

來沒有感到環保問題的壓力，因此在環保問題上很少「動真格」。這就引出了下

面的問題，民主與環保的問題。

3、環保公眾參與問題

從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來看，其最初的推動力量就來自公眾，政府和企業

不過是被動地適應要求。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Rachel Carson）發表了

著名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指出過量使用農藥對環境和生物具有巨大

破壞作用，這是現代環境保護思想的開端。1970年4月22日美國爆發了有二千萬

人參加的群眾環保遊行，「地球日」即由此而來，這是人類現代環保運動的開

端。無論《寂靜的春天》或1970年的大遊行都是公眾自發參與的結果。正是在這

樣的群眾運動影響下，政治家為了選票，企業為了公眾形象和市場，才開始順

應環保的要求。所以說，沒有民主政治下的公眾參與，就沒有真正的環境保護

運動。公眾參與從來是環境保護最重要的力量，而民主政治則是環保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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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條件。中國環保步履艱難，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公眾參與的民主約束機

制不足。沒有民主參與，權力就不受約束；而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敗，環境

保護如此，其他社會公共服務也是如此。這說明，沒有民主政治的發展，沒有

百姓對公眾事務的參與和監督權利，中央領導的看法再高明，國家頒布的法律

再嚴格，政府部門下發的文件再急，也還是沒有多少作用的。我們鄰國日本的

環境保護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日本工業發達，也是世界上環境保護極好的國家。但她在工業化進程中，

也曾經歷嚴重污染問題。50、60年代，日本因工業污染而先後發生了熊本水俁

病、富山縣痛痛病、鎘慢性中毒、亞砷酸中毒、哮喘病等具有代表性的環境公

害事件。1970年，日本國會專門討論環境公害問題，因此被稱為「公害國會」。

在其後十年間，日本創造了一個奇¡——成功防治了環境污染。為甚麼他們能

夠成功呢？是國民的高質素？是政府的高效率？這些很可能都是原因，但最重

要的，還是日本的公眾參與和民主約束起了作用。

從60年代起，環境污染受害者和許多市民進行了大規模的請願、示威和法

律訴訟運動，媒體也參加進來，追蹤和報導有關污染事故和反公害社會活動。

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許多地區出現了反對環境污染的民間社會組織，它們

組織市民，與污染企業展開鬥爭。在1970年的社會調查中，反對只發展經濟不

考慮環境保護的市民人數第一次以45%對33%的比例超過支持派。同時，自民黨

贏得的選票從1960年的58%下降至1969年的48%，反對黨的市長人數從1947年的

20人增加到1973年的138人，這樣，環境保護運動開始改變日本地方政權的結

構。在這壓力之下，由自民黨執政的政府不得不認真對待環保問題。1967年日

本頒布《公害對策基本法》，1974年頒布《公害健康賠償法》，以後陸續頒布系列

環保法規，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完成了日本環境保護法律的建設，使日本

成為環境保護先進國家。從日本的環保經驗看，如果沒有政治力量利用環保來制

約或反對執政政治力量，那麼執政力量不會關注那些對自己安危關係不大的事

情。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政府拿出對付法輪功的百分之幾的力量，就足以使環保

法律和政策徹底落實下來。對比日本，中國環保之所以總是存在有法不依、執法

不嚴的情況，原因是整個政權沒有因為環保瀆職而受到真正壓力。中央領導的講

話，堆積如山的法律和文件，並不能說明整個政權體系真正重視環保。說到底，

沒有民主，環保瀆職就不會受到追究，政權也不會為了環保而堅決行動。

認識到中國環境保護的困境，並不需要深刻的智慧，凡有一點社會和環境常

識的人都很容易找出幾條。問題明擺ô，不是經濟系統中的問題就是政府管理中

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向也是清楚的，集中國家和社會力量實現技術系統的轉

型、強化環保法律的實施、改革政府的環保管理體制。但是，困難就在於靠甚麼

樣的力量來把社會引到這個方向。我認為，唯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把這樣的力

量釋放出來。所以說到底，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專制制度正是環保困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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